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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闽委联〔2018〕3 号

关于做好 2018 年福建省大学生志愿
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团委，教育局、财政局、人社局，平潭综合

实验区党群工作部、团区委、财政金融局，各有关高校团委、

学生处：

根据《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、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

发〈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实施意

见〉的通知》（闽委办发〔2017〕3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引

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积极融入到实施“乡村振兴战略”中，

到农村去、到基层去经受锻炼、服务社会,为“再上新台阶 建

设新福建”贡献青春力量，团省委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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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决定，继续实施“福建省大学生志

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欠发达地区计划”）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内容

按照公开招募、自愿报名、组织选拔、集中派遣的方式，

从省内全日制普通高校、省外全日制普通高校福建生源应届

高校毕业生和近年来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家庭经济困难、就

业困难毕业生（不含成人教育培养类别等非全日制高校毕业

生）中，招募 300 名大学生志愿者到我省三明、南平、龙岩、

宁德欠发达地区纳入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范围的县（市、区）

的乡镇开展为期两年的基础教育、农业科技、医疗卫生、基

层青年工作、基层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志愿服务。

志愿者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热爱祖国，热爱社会主义，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

政策。

2.具备奉献精神，能切实履行志愿者光荣的职责。

3.具备服务岗位所需的相应的专业知识。

4.符合体检标准，年龄不超过 25 周岁（1993 年 7 月 1

日后出生），研究生学历放宽至 28 周岁（1990 年 7 月 1 日后

出生）。

二、政策支持

(一)在岗待遇

1.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16 年普通高等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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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政〔2016〕25 号）文

件中的相关规定，相应调整志愿者的生活补贴，并统一为志

愿者办理社会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
2.到纳入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范围的县（市、区）的乡（镇）

参加“欠发达地区计划”的大学生志愿者，其在校期间的国

家助学贷款本息，由服务县（市、区）财政按每年 2000 元

代为偿还。

3.各高校可根据自身特点，结合实际制定鼓励引导本校

毕业生参加“欠发达地区计划”等服务基层项目的具体措施。

（二）期满政策

“欠发达地区计划”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

的，经“欠发达地区计划”省项目办审核，颁发《福建省高

校毕业生服务基层项目证书》，享受以下政策待遇：

1.在全省公务员招考中，安排不少于当年“欠发达地区

计划”等服务基层项目服务期满人数 10%比例的职位，面向

当年服务行将期满考核合格和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参加“欠

发达地区计划”等服务基层项目的高校毕业生定向考录。

2.“欠发达地区计划”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的基层事业单

位中自然减员空岗，可用于聘用当年服务行将期满考核合格

的“欠发达地区计划”大学生志愿者。省、市、县相关事业

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，应拿出一定比例，聘用当年服务行

将期满考核合格和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“欠发达地区计划”

大学生志愿者等服务基层的高校毕业生。当年服务行将期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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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合格和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“欠发达地区计划”大学生

志愿者，报考省、设区市事业单位的，笔试总分加 3 分；报

考县（市、区）、乡（镇）事业单位的，笔试总分加 5 分。

3.对于服务期满考核合格、符合用人单位岗位要求并愿

意继续在我省农村基层工作的，在我省乡（镇）事业单位编

制内新增工作人员时，可免于参加统一招考，由接收单位报

县（市、区）人社部门办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聘用核准相关

手续。各地在实施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中小学、乡镇卫生院等

基层紧缺人才补充计划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时，要设置“专门

岗位”面向当年服务行将期满考核合格和服务期满考核合格

的“欠发达地区计划”等服务项目的高校毕业生招考。

4.服务期满考核合格，符合报考条件，在服务期满后三

年内报考普通高校硕士研究生，初试总分加 10 分；在同等

条件下招生单位优先录取。对于已被录取为研究生的应届高

校毕业生参加“欠发达地区计划”的，学校应为其保留学籍

至服务期满。高职（高专）毕业生参加“欠发达地区计划”，

服务期满考核合格，可免试入读我省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专科

起点本科。

5.服务期间，由各级政府人社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免

费提供档案保管等人事代理服务，并建立期满“欠发达地区

计划”高校毕业生专门人才数据库，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指

导和推荐服务，帮助其落实就业单位。

6.服务期满考核合格，被机关事业单位录(聘)用或进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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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有企业就业的，其服务期间计算工龄，支教服务期间计算

教龄。其中：被录用为公务员的，试用期工资可高于直接从

各类学校毕业生中录用公务员的试用期工资，按相同学历新

录用公务员转正定级工资标准低 1个级别工资档次的数额确

定；被事业单位聘用，岗位工资按所聘岗位确定，薪级工资

比照本单位相同学历新录（聘）用人员定级工资标准确定。

7.服务期满，由志愿者服务所在县（市、区）项目办和

人社部门共同考核并做出鉴定，存入本人档案；考核合格的，

颁发“福建省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项目证书”，作为服务期

满后享受参加全省公务员录用考试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

人员考试和报考研究生等相关就业优惠政策的依据。对因故

提前解除、终止协议和服务期满考核不合格的“欠发达地区

计划”大学生志愿者，不予发放《福建省高校毕业生服务基

层项目证书》，不享受相关优惠政策。

凡通过享受政策待遇，被录（聘）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

工作人员的“欠发达地区计划”大学生志愿者，不再享受报

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“专门岗位”、报考事业单位加分和基

层事业单位考核聘用等就业优惠政策。

三、经费保障

（一）“欠发达地区计划”的大学生志愿者的生活补贴、

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、体检、社会保险、培训所需费用以及省

“欠发达地区计划”项目办工作经费由省财政安排专项经费

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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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鼓励社会各方面对大学生志愿者的工作、学习、

生活、就业和创业提供帮助和支持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“欠发达地区计划”是共青团、教育、

财政、人社等部门组织动员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一项重

要制度安排，为振兴农村提供人才支撑，是加强农村专业人

才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，各级团组织要高度重视，主动

作为。各级项目办、高校项目办要高度负责、严把质量关，

对报名学生加大审核和面试力度，全面考察报名学生的综合

素养，严格按照选拔标准择优录取，真正选拔思想政治过硬、

素质全面、身体健康、甘于奉献的优秀志愿者。要加强在岗

大学生志愿者的管理，不得借调到县（市、区）及以上机关

或其他单位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指导。要坚持“谁用人、谁受益、谁负责”

分级管理、“培养与使用并重”的原则，省级项目办要加强

在招募选拔、培训派遣、日常管理等工作环节的指导和监督，

定期跟进工作开展情况，确保“欠发达地区计划”顺利推进。

设区市“欠发达地区计划”项目办负责对县（市、区）“欠

发达地区计划”项目办工作的督促和指导；县（市、区）“欠

发达地区计划”项目办负责社会保险办理、年度和期满考核、

期满就业跟踪服务等工作，并负责协调服务单位落实志愿者

服务岗位、提供基本工作和生活条件等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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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培训。志愿者培训是提高志愿者服务水平和

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，省项目办将继续对志愿者进行岗前及

中期培训，各级项目办和服务单位也要对志愿者进行及时而

有针对性的培训，培训成果将纳入各级服务市项目办、服务

县项目办的考核指标中。通过培训，增强志愿者对志愿服务

工作环境的熟悉程度，进一步提高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水平，

确保志愿者提供最优质的志愿服务。

（四）加大宣传。充分利用各类媒体，多渠道宣传“欠

发达地区计划”工作，解读相关政策，进一步扩大“欠发达

地区计划”的影响力。深入挖掘推出身边可学、可信、可亲

的志愿者优秀典型，通过组织表彰、事迹宣讲、风采展示等

活动，广泛宣传大学生服务基层的感人事迹和在基层成长成

才的突出业绩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，更好地激发志愿者服

务基层的热情，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面向基层就业创业的观

念。

共 青 团 福 建 省 委 福 建 省 教 育 厅

福 建 省 财 政 厅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18 年 2 月 26 日



- 8 -

抄送：团中央、教育部、财政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。

共青团福建省委办公室 2018 年 2月 26 日印发


